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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第四条及第五条）不超过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交易对价”，公

司最终应收业绩补偿款=37,890-23,192.61=14,697.39 万元。 

四、收购资产减值测试过程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述重大资产重组的三年业绩承诺补偿

期满，本公司对亚德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减值测试。 

(一)本公司委托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民信

评估公司)对亚德公司股权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委托

前本公司对中京民信评估公司的资质、能力及独立性等情况进行了了解，未

识别出异常情况。 

(二)在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充分告知中京民信评估公司本次价

值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谨慎要求中京民信评估公司在不违反专业

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评估结果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原出具的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拟支付现金购买 Tialoc Singapore Pte. Ltd.30%股

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3184 号)的结果可比，需要确

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因政策、市场等因素

导致的有合理依据的变化除外)；对于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已要

求中京民信评估公司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及其说明中充分披露。 

(三)中京民信评估公司根据价值评估目的、价值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

料收集等相关情况，分别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作为价值评估方法，并选用收

益法的评估结论。本公司对于价值评估所使用的假设、参数进行了复核，未

识别出异常情况。 

(四)中京民信评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

限公司拟核实资产价值涉及的新加坡亚德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

告》(京信估报字（2024）第 030 号，以下简称中京民信评估报告)，中京民

信评估报告所载亚德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为 46,277.16 万元，按持有 30%股权比例计算亚德公司 30%

股权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为 13,883.15 万元。 

(五)根据评估结果并扣除亚德公司 30%股权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利润分

配的影响，计算亚德公司 30%股权是否发生减值，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